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轉出入作業原則 

                     112年 10月 17日訂定 

一、依  據： 

（一）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生轉學作業要點。 

（二）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第 11 條第 3款。 

二、目  的：《》 

（一）配合本市教育局規範辦理之國民中學學生轉學相關事宜。 

（二）配合本市體育重點運動發展，發掘具有發展運動潛能之運動人才。 

    （三）完備本校國中部學生適性發展與生涯規劃。 

三、實施期程： 

    （一）普通班：依據《新北市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第二條辦理。    

（二）體育班：每年 1 月 31 日及 7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轉入甄選時間由學務處       

體育組另行公告，體育班轉出至本校普通班以學年結束為原則。 

四、轉入辦法： 

    （一）普通班：本市學生因家庭戶口遷移，持戶口證明文件(設籍本市，居於本校

學區)，並有居住事實、與其設籍本市之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或監

護人居住於同戶籍者，始得申請轉學。但申請轉入全市自由學區學

校或就讀本市自由學區學校申請轉回原學區學校，不在此限。 

    （二）體育班： 

1.對象：為本校七八年級普通班之學生及寒暑假期間轉入本校學生，並經專 

業教練推薦認為有發展潛力者。 

2.辦理流程： 

          (1)每年視體育班招生(每班 30人)情況公告甄選，若該學年度體育班沒

有缺額，則該年度暫停實施轉入招生。 

          (2)由專項教練向體育組提出申請，並辦理轉入甄選(經國中體育班發展

委員會決議通過後)。獲准轉入後，交由教務處註冊組逕行辦理轉入

體育班程序(須檢附戶口證明文件，家長需陪同學生一同辦理轉入手

續)，自新學期始得完成轉班，生效日為 2月 1日及 8月 1日)。 

(3)轉入後必須參與正常訓練，校內普通班學生若不適應則轉回原班，校

外轉入則以轉學為原則。 

五、轉出辦法： 

（一）普通班：家長或監護人以辦妥遷徙之持有戶籍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轉

出，並於三日內持轉學證明書向轉入學校申請辦理轉入。 

（二）體育班： 

1.對象：為本校國中部體育班，且原學區為本校普通班之學生。若非本校學

區內之學生輔導轉回原戶籍所在地之學校。 

         2.辦理流程： 

(1)學生入學後無法配合訓練、比賽或違反學校相關規範者，經體育組輔

導後仍未改善者，得辦理轉出體育班申請。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2600-1000916


          (2)向體育組提出申請後，送交國中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審議。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始送交由教務處註冊組進行轉班程序(自新學期始完成轉

班)。經轉出該班後,不得再提出申請轉入要求。 

(3)原學區為本校之學生，國八下學期經專項教練評估無發展潛力或對技

職教育有明顯志向，得推薦報名本校技藝班遴選，遴選上後國九直接

轉出至技藝班。 

六、體育班轉入甄選科目： 

（一）基本體能測驗：30% 

       (1)折返跑 10%。 (2)1 分鐘仰臥起坐 10%。 (3)柔軟度 10%。 

  （二）專長項目測驗:50% 

        1.籃球：專長項目。 

        2.柔道：專長項目。 

        3.田徑：專長項目。 

（三）面試：20％ 

七、體育班轉入甄選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繳交資料： 

 1.報名表乙份。 

  2.比賽成績及獎狀證明。 

 （二）檢測當天請著體育服裝。 

八、本作業原則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國中部】體育班轉入甄選報名表 

轉入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基  本  資  料 

考生姓名  

照  片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    高      CM 

體    重       KG 

報考項目  

學  籍  資  料 

原就讀學校          國民中學 

原就讀班   年  班 座號     號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聯絡電話 （家） 行動電話 （家長）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學生______________報考錦和高中國中部體育班轉入

考試，經錄取後同意參加該項運動代表隊正常訓練。 

  此致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國中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考生簽名：           家長簽名：          .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國中部】體育班輔導轉出申請表 

學  生  資  料 

班級座號  姓    名  

體育項目  性    別  

聯絡電話 (家) 行動電話 (家長) 

轉出原因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學生____________輔導轉出錦和高中國中部體育班，

並依常態編班規定轉入普通班或轉學，決無異議。 

  此致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國中體育班 

      發展委員會 

 

家長簽名：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依 序 核 章 

1.導 師 2.專項教練 3.體育組 
4.體育班發展 

委員會決議 

   □通過  □不通過 

5.註冊組 6. 教務主任 7. 學務主任 8.校 長 

    



 


